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披露文件 

- 1 - 

证券代码：600693      证券简称：东百集团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—086 

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为双方进行相关合作的初步共识，具体合作安排

以双方正式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为准。 

 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概况 

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京东集团”）于近日签订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双方将致力于在商业零售及仓

储物流等领域的合作。本协议的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一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3026605015136 

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
注册资本：139,798.5564 万美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强东 

住    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 C座 2层 201 室 

经营范围：批发、零售定型包装食品、保健食品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；涉及配

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）；批发兽药；道路货物运输；机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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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产与组装；计算机软件生产；销售自产产品；基础软件服务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培训；软件开发、软件设计；机器人的研发；计算机网络技术

开发；设备安装、维修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机械设备、家用电器、电子元器件、五金交电、

电子产品、文化用品、照相器材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、化工产

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）、体育用品、百货、邮票、纺织品、服装、日

用品、家具、金银珠宝首饰、避孕器具（避孕药除外）、新鲜水果、蔬菜、食盐、饲料、

花卉、种子、装饰材料、通讯设备、建筑材料、工艺礼品、钟表眼镜、玩具、汽车和摩托

车配件、机器人、仪器仪表、卫生洁具、陶瓷制品、橡胶及塑料制品、摩托车、智能卡、

化肥、农药、牲畜（不含北京地区）的批发、佣金代理（拍卖除外）、零售、进出口及代

理进出口业务；摄影服务；仓储服务；会议服务；提供劳务服务（劳务派遣、劳务合作除

外）；经济信息咨询；教育咨询（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服务）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企业管理培

训；代收燃气费、水费、电费；火车票代理；委托生产电子产品；委托生产照相器材；委

托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；委托生产家用电器；汽车租赁（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）；

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经营管理服务；出租办公用房；物业管理；拍卖（不含文物）。（涉及

配额许可证管理、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）（批发兽药、道路货物运

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京东集团 2017年末总资产为 1,840.55亿元，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 3,623.32亿元。

京东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二）协议签订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 

公司与京东集团于 2018 年 10月 17日在北京签订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上述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在办理协议项

下具体业务时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要求履行必要审议决策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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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的背景 

京东集团作为中国领先的技术驱动型电商和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，具有强大的线上资

源及物流系统覆盖能力，基于双方在商业零售及物流领域的合作基础，为发展彼此长期、

稳定、互惠的合作关系，拟在零售、物流、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，发挥线上

线下业务协同作用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，重点在零售、物流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，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

于以下方面： 

1. 促进零售优势整合，加强无界零售合作 

基于双方在商业零售方面的优势及资源，立足未来，以商业实体为基础、互联网为依

托，通过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，实现线上与线下业务的有效协

同与整合，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消费的需求，具体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) 提高区域竞争力 

公司充分发挥在区域性商业龙头优势，结合京东集团在该区域的战略布局，通过互利

互助的方式，提高双方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，并致力于扩大双方合作区域范围。  

2) 线上线下业务协同 

京东集团利用自身线上平台资源及技术积累优势，为公司线上业务提供支持和发展平

台；公司利用自身线下商业零售实体优势，为京东集团在实景体验布局方面提供充分支持。 

3) 互联网平台增值服务合作 

京东集团向公司提供数据推广支持，促进公司在京东集团电商体系内开展相应产品的

销售，同时为公司线下客户提供线上通道。公司将推动优质品牌资源接入京东集团平台，

实现潜在客户的精准导流，向京东集团贡献有效客户转换量。 

2. 协同物流战略，深化供应链合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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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对线上服务、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的深度融合，实现供应链一体化，

更好地发挥线上与线下业务有效协同与整合，基于双方在物流领域的角色和前期合作基

础，双方开展合作，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) 深化双方在物流领域的合作 

公司作为专业的现代物流服务产业园基础设施提供商和运营商，与京东集团在物流设

施建设方面积极探讨与合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全国范围内根据京东集团物流需求进行选址并

投资建设满足京东集团标准的定制物流仓库设施。 

2) 加强物流设施战略布局的协同 

双方结合各自在物流领域的优势和特点，在物流布局上形成协同效应。京东集团与公

司积极合作，共同开拓潜在物流市场。 

3) 加强物流规划与科技方面的合作 

京东集团依托自身积累的物流经验与能力，积极帮助满足公司在物流升级方面的需

求，包括但不限于仓储与供应链规划、物流系统、自动化设备及运营支持等。 

4) 优势互补共同开拓业务 

双方发挥各自物流优势，互补提升服务能力，共同拓展业务机会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

承接京东集团商城及物流开放业务的部分仓储与运输业务需求，京东集团承接公司商业零

售涉及的部分仓储、运输、配送及供应链系统与供应链金融方面的业务需求，以及双方能

力互补共同拓展新客。 

5) 协同加速项目落地 

为加速合作定制物流设施的落地，双方将根据实际情况，加大合作力度，包括但不限

于在仓储物流设施地注册项目公司等。 

（三）合作模式 

双方同意建立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，不定期安排高层领导互访，密切合作关系。

为有效执行本协议，双方指定专人成立协调小组，根据业务需要举行协调会议，以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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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联系，沟通信息，就双方的业务合作定期研究，互通情况，改进工作，解决在执行

协议过程中产生的问题，签订专项合作协议。具体合作内容和模式以各方最终签署的相

关文件为准。 

（四）协议效力 

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3年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，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、稳定、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，

有效推动双方在零售、物流、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，发挥线上线下业务协同作

用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利益。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

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属于双方意向性约定，具体合作安排以双方正式签

署的业务合作协议为准，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履行相

关审议程序，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 年 10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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